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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北区应急管理局
2022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为依法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相关规定，按照区委、区政府的相关要求，松北

区应急管理局编制完成本报告。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本年度报告的电子版，

可以通过松北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→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查阅。如

对本年报有疑问，请与松北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哈

尔滨市松北区松北一路 1 号，联系电话：0451-88106366）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2 年，松北区应急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紧紧围绕区

委、区政府决策部署，结合哈尔滨新区和黑龙江省自贸区哈尔滨

片区的重点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精神，坚持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，不断拓展

政府信息主动公开、规范受理依申请公开、健全政府信息管理、

加强信息公开平台建设、加大监督保障力度，持续推进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。

（一）推进主动公开工作。一是部署全局年度重点工作。制

定《松北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政务公开工作方案》，明确公开事

项、责任科室和工作标准，指导全局政务公开工作的开展。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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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法定内容。在区政府网站公开机构信息、预决算、安全

生产事故调查报告、工作动态等信息。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办理。严格规范依申请公开办理流程，审

慎处理信访案件，对可能出现的后果进行预判，通过对申请人电

话咨询做耐心解答，正确引导获取信息渠道，全局依申请公开总

量与行政纠纷比率明显下降。

（三）规范政府信息管理。严格按照国家最新标准和区政府

三级信息审批制度执行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合规合法。

（四）政府信息公开平台。积极配合区政务公开办做好网站

改版工作并及时维护网站改版后的信息栏目，完善信息公开目录，

全面完成公开事项的再次梳理确认。

（五）加大监督保障力度。一是严格按照考评细则加强我局

政府信息公开管理，确保考核各项数据准确。二是开展形式多样

的业务培训，切实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整体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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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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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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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
2022 年，我局政务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对照市

办和区办要求仍然存在不足。一是政务公开标准化建设还需加强。

二是政务公开队伍整体水平还需提高。

（二）改进情况

一是夯实基础工作。建立公开目录，按照国办指标体系逐项

落实，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建设。

二是加强业务培训。采取线上线下多种形式，组织开展政府

信息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业务培训与交流活动，不断提升业务

能力，扭转人员流动快，业务不熟悉，影响工作质量的现状，推

进下步工作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本年度，我局无涉及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》

中规定的收取信息处理费情况。


